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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年检制度规定
[bookmark: _GoBack]国家林业局林场发[2003]13号
2003年1月27日
[bookmark: 1]第一条为规范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管理，依法保护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以下简称《种子法》）、《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bookmark: 2]第二条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年检适用本规定。
[bookmark: 3]第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年检工作，具体工作可以由其所属的林木种苗管理机构负责。
[bookmark: 4]第四条年检日期为林木种子生产者或者经营者领取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满一年后的2个月内。
林木种子生产者或经营者应当提前向原发证机关报送年检材料。
[bookmark: 5]第五条年检主要审查以下内容：
（一）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者是否存在生产、经营假、劣林木种苗的情况；
（二）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者是否设立分支机构；
（三）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者是否按种子生产许可证、经营许可证核准的名称、地点、种类、有效区域、经营方式生产和经营林木种子；
（四）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者有无伪造、变造、买卖、租借许可证的违法行为；
（五）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登记项目如有变化，是否按规定及时到原发证机关变更登记项目；
（六）其它需要审查的内容。
[bookmark: 6]第六条年检的基本程序。
（一）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者向发证机关报送年检报告书和其它应提交的材料；
（二）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者填写林木种子生产许可证年检登记表（附件1）或林木种子经营许可证年检登记表（附件2）；
（三）发证机关按年检内容进行年检；
（四）年检合格的，在许可证副本加盖“年检合格至年月日”印章，发还许可证。
[bookmark: 7]第七条林木种子生产者或经营者应当提交的年检材料。
（一）年检报告书，内容主要包括：
1．登记项目变动及备案情况；
2．设立分支机构及登记备案情况；
3．生产或经营条件变化情况；
4．生产或经营档案建立情况；
5．检验、标签、包装等制度的执行情况。
（二）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
（三）林木种子生产许可证年检登记表或林木种子经营许可证年检登记表；
（四）年检主管部门要求提交的其他补充材料。
[bookmark: 8]第八条年检合格的条件。
（一）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者严格按照《种子法》的规定，合法从事林木种子生产、经营；
（二）按照规定的有效区域设立分支机构的，在办理或者变更营业执照后15日内，已向当地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原发证机关备案；
（三）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者按照许可证核准的名称、地点、种类、有效区域、经营方式生产、经营林木种子；
（四）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者无伪造、变造、买卖、租借许可证的违法行为；
（五）林木种子生产或经营许可证登记项目变化，及时到原发证机关变更登记项目。
[bookmark: 9]第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年检不合格：
（一）生产、经营假、劣林木种子的；
（二）伪造、变造、买卖、租借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
（三）在有效区域外设立分支机构未办理许可证的；
（四）在有效区域内设立分支机构未向当地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原发证机关备案的；
（五）未按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准的名称、地点、种类、有效区域、经营方式进行生产、经营的；
（六）有其它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
[bookmark: 10]第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许可证自行失效。
（一）第一次年检不合格，限期在2个月内进行整改，整改后仍不合格的；
（二）逾期不进行年检的。
[bookmark: 11]第十一条林木种子经营许可证失效后，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通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注销或者变更原持证人的营业执照。
[bookmark: 12]第十二条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林木种子生产许可证、经营许可证年检登记表式样。

